
典型案例
2015年4月21日 ， 张先生在

某车辆拍卖网站注册， 通过该网
站拍卖购得一辆事故汽车， 此拍
卖网站上登记拍卖的车辆均有详
细的信息介绍， 并标注标记曾发
生 的 事 故 类 型 ， 如 “火 烧 ” 、
“水淹”、 “碰撞” 等。 购买者可
以通过网站的信息介绍和条件筛
选来选择想要购买的车辆。 经过
筛选， 张先生选中了一辆标明事
故类型为 “火烧” 的二手车， 他
通过该网站拍得该车， 并支付了
相应的价款。

张先生购得该车辆后， 在过
户前请专业汽车维修人员进行鉴
定 ， 发现该车辆不仅是经火烧
过， 而且还是经水淹过。 张先生
查询网站信息后发现， 拍卖车辆
如曾出过不同种类事故， 在网站
上均会进行标注 ， 如注明 “火
烧+水淹” 或 “碰撞+水淹” 等。

张先生认为： 车辆情况应当
如实描述， 该网站故意隐瞒该车
的实际情况， 致使其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购买了汽车， 损害了自己
的合法权益。 他打算向拍卖网站
索赔， 为保留证据， 张先生到北
京市首佳公证处申请对该网站相
关网页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

公证员说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 互联网

逐渐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
式， 网上交易因其方便、 快捷而
逐渐被接受， 其涉及的领域也日
渐扩大。 但如果消费者在网上购
物时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打算维权
时， 往往会因网络的特点面临举
证难的困境 ， 从而导致维权受
阻。 证据保全公证能够有效解决
此类证据取证难的问题， 从而为
消费者维权提供有益帮助。

申请人向公证部门申办此类
公证时， 公证人员会按有关规定
对申请人与所要保全的内容之间
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进行审查。 经
审查如存在利害关系， 则予以受
理， 否则不受理。

上述案例中， 张先生提供了
从车辆拍卖网站进行购物的有关
文件及票据， 证明其确实曾通过
该网站购买车辆， 所以张先生的
公证申请符合有关规定， 公证部
门可以受理。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网络证
据保全公证中， 公证部门仅是证
明登陆相关网站、 浏览、 下载相
关网页的过程， 不对所保全的内
容是否侵犯了申请人的权益做出
证明 ,亦不对所保全的内容是否
属实、 发布人及发布时间等做出
证明。 也就是说， 此类公证是为
申请人取证提供了一种途径， 将
网络上的相关内容客观记录下
来。 但所保全的内容不能直接用
于证明是否存在侵权等情况。

遭遇网站隐瞒信息
客户可以申请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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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喜

莫错用孕期“特权”

巴黎

孕妇试用期内表现不合格 被辞维权输官司
已规定计划外怀孕属违纪 公司可据此炒人
女工主动请辞获单位批准 发现怀孕反悔迟

试用期内表现不合格
孕妇被辞维权输官司

刚结婚不久的丽丽， 为了方
便照顾家庭打算应聘一家物流公
司仓库主管一职， 当时丽丽和物
流公司商定试用期为一个月。 进
入公司不到半个月， 物流公司人
事部通知她， 称其不适合现在的
工作岗位， 并答应给丽丽两星期
左右的时间， 等其有了新的工作
意向后公司将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

可是还没到两周丽丽就发现
自己怀孕了 。 拿到医院的化验
单， 丽丽先是大吃一惊， 后来内
心窃喜， 赶紧找到公司经理说自
己已经怀孕了， 根据法律规定孕
期职工是不可以被辞退的。 公司
经理表示辞退丽丽并不是因为其
怀孕， 而是因为她不适合现在的
工作岗位。

丽丽不服便向劳动仲裁机构
提出仲裁申请。 因为物流公司对
于员工的录用手续非常完备， 试
用期内关于员工的考核内容非常
详尽且具有可考性， 其考核内容
证实丽丽确实不符合物流公司的
要求。 最终， 仲裁机构依据 《劳
动合同法》 第39条的规定， 认定
丽丽与物流公司双方的劳动合同
关系解除。 丽丽不服仲裁结果，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作出的判
决与仲裁结果一致。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42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内
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
条 、 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同时该法第39条明文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结合本案例， 也就是说如果
用人单位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
员工在试用期内确实不符合录用
条件， 即使是怀孕女职工， 用人
单位也可以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并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
《劳动合同法》 只规定了用人单
位不能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
第41条规定解除处于孕期 、 产
期、 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女职工
即使怀孕， 也要凭借自己的工作
能力和态度获得用人单位的认
可， 这样才能够获得工作， 否则
用人单位完全可以 “不合格” 拒
绝录用。 此外， 对于用人单位一
定要建立完善的用工手续、 考核
内容， 对于试用期职工的考核要
尽可能详尽具有可考性， 这样才
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对不
合格的人说 “不” 时可以理直气
壮。

规定计划外怀孕属违纪
公司依纪辞人获得支持

今年已经快40岁的李梅是一
家民营企业的财务总监， 年薪30
多万， 老公疼爱自己、 儿子听话
可 爱 ， 可 谓 是 一 个 家 庭 事 业
美 满 的成功女性 。 今年年初李

梅意外怀孕， 是二胎， 虽然李梅
一家不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 ，
但是一家人对于生二胎是非常支
持的， 一致决定再生一个。 因为
高龄怀孕 ， 李梅不得不请假保
胎， 因为公司规章明确规定 “对
违反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
规超计划生育的员工， 一律解除
劳动合同”， 李梅不敢让公司知
晓自己怀孕一事。 然而， 纸包不
住火， 一个月后公司通过快递给
李梅寄来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收到通知书后， 李梅气愤不
已， 认为自己虽然是二胎， 但也
是孕妇， 公司不应该在自己怀孕
期间与自己解除劳动合同 。 为
此， 经过仲裁后李梅直接将公司
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公司与自己
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 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并没有支持李梅的
诉讼请求， 确认公司与李梅解除
劳动关系， 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法官说法：
李梅所在公司的规章制度明

文规定， 对违反国家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律法规超计划生育的员
工， 一律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公
司的规章制度， 李梅知晓， 且在
员工入职手册中签字确认并认
可。 现在， 李梅生育二胎， 违反
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违反了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属于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二） 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用
人单位据此与李梅解除劳动合同
合法有据， 所以判决用人单位与
李梅解除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无
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 第39条明确
规定，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 ， 可以解除劳动关系 。 因
此， 如果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明文
规定 “违反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律法规超生解除劳动关系 ”，
职工也明确知晓， 那么一旦女职
工违反， 即使怀孕用人单位也可
以解除劳动关系， 且无需支付经
济赔偿金。

为跳槽与单位协商解约
事后发现怀孕后悔已迟

王静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医
药公司担任医药代表， 并与医药
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劳动合同， 合

同约定双方于2013年11月30日解
除劳动合同 。 2013年8月中旬 ，
一家更加有影响力的医药公司向
王静伸出橄榄枝， 因为新公司开
出的薪水比原来的高出很多， 王
静便和自己所在公司协商于2013
年10月份解除了劳动合同。

还未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王静便被检测出怀孕了， 经
过推测王静怀孕在2013年10月之
前。 因为怀孕， 王静不能去新公
司， 便以孕期公司不能与孕妇解
除劳动关系为由要求与原来的用
人单位恢复劳动关系， 在遭到拒
绝后王静便提起劳动仲裁， 在未
获得支持的情况下诉至法院要求
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无
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静与医
药公司签订的 《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 中明确记载了 “经双方协
商， 王静同意于2013年10月31日
与医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协
议上有王静的签名； 并且王静与
医药公司签订的 《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协议》 也明确记载了双
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王
静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等相关费用。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36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现王静以自己签订 《解除劳
动合同协议书》 之时对自己怀孕
的事情不知情为由， 要求确认该
协议书无效， 恢复与医药公司的
劳动合同关系等诉讼请求， 没有
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离职员工能否以怀孕为由要

求恢复与用人单位已解除的劳动
关系的关键， 在于双方在协商解
除劳动关系时员工是否告知用人
单位自己怀孕。 结合本案， 王静
与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并未
告知单位自己已怀孕， 因为当时
其本人也不知晓， 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程序应
该是公正、 平等、 合理的。 如果
王静在与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时告知单位自己的情况， 单
位仍坚持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用
人单位就是违法的。 在这种情况
下王静提出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
就可以得到仲裁机构及法院的支
持。 现在王静与用人单位协商解
除了劳动关系之后才发现自己怀
孕了， 这时候再提出一些要求为
时已晚。

《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女职工劳动保护
规定》 等法律法规对怀孕女
工的劳动权益做了特殊规定，如
不得因女职工怀孕降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等。 这些规定，极大地
保护了女性的合法权益，约束了
用 人 单 位 。
然而在现实
中 ， 个别女
工因为对怀
孕 期 间 的
“特权” 规定理解
不够全面，与用人
单位发生了一些纠纷，
并最终输了官司。 为
此，笔者结合三个典型案
例提醒怀孕女工准确全
面理解怀孕期间的 “特
权”。

北京市首佳公证处

女职工们：


